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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该如何正当而体面地惩戒违纪学生
李红勃

  大学制定校纪校规的正当

性基础

严格意义上的“大学” 源自中世

纪， 1088 年建立于意大利的波伦亚大

学 （University of Bologna） 一般被认

为是世界上第一所正规大学。 大学属于

学术机构， 以教书育人、 科学研究和追

求真理为事业， 因而， 自其诞生之日，

大学就呈现出强烈的自治性， 表现之一

即为学校事务自主管理。 基于其自治

性， 从管理主体角度而言， 政府不应过

度干预大学事务， 应给其充分的自我管

理权限。 而从管理规则的角度而言， 国

家法律在对高校事务作出原则性和一般

性规定的同时， 会给大学留下“自行立

法” 的较大空间， 大学可以自行制定章

程和校纪校规， 规范教师和学生的教

学、 科研活动。

在我国， 《高等教育法》 第 11 条

规定大学可以“依法自主办学”， 第 41

条赋予大学校长“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

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的职权。 据此，

作为教书育人的专业机构， 大学可以基

于学生管理和学校声誉， 针对学生设定

各类行为规范， 规定哪些行为构成违

纪， 对违纪行为可以实施什么样的处

分。 就总体情况看， 大学校纪校规设定

的学生违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属

于学术性违纪， 较典型的包括旷课、 考

试作弊、 研究成果抄袭剽窃等； 另一类

则属于非学术性违纪， 尤其是个人品德

问题， 比如交往中的不诚信、 虐待动物

以及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等。

高校的第一职责在于育人， 对于育

人而言， 除了知识和技能传授之外， 培

育学生良好品德也是大学教育的重要内

容， 因而， 大学通过制定校纪校规对学

生提出品德要求， 并对其品行不端予以

惩戒， 在法理和伦理上均具有正当性。

但是， 考虑到大学和学生之间的不对等

关系， 基于法治和人权保障， 大学通过

校纪校规实施道德惩戒， 也有标准和边

界， 不可突破法律的底线。 具体来说：

在惩戒范围上， 并非学生的任何失德行

为均应受到校纪的约束和评判， 且惩戒

的实施必须严格依法， 尊重学生的各项

权利。

并非任何品行不端皆应受

到校纪惩戒

人非圣贤， 每个人在德性方面或多

或少都存在匮乏和欠缺， 所以， 任何规

定， 无论是法律还是纪律， 都不能不顾

人的有限性， 不能强人所难， 不能用圣

人的标准要求凡夫俗子。 试图对所有道

德不当都实施惩罚， 这本身就不符合道

德， 既不合理， 也不可行。 哈佛大学法

学院教授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 中

将道德分为“底线的道德” 和“愿望的

道德”， 前者是每个普通人都能做到的

要求， 违反了这种道德就会给他人和社

会带来伤害， 比如不履行合同； 而后者

则是对少数人的一种完美期待， 违反了

这种道德， 并不会带来实质性伤害， 因

此社会对其只能表达失望和遗憾。 换句

话说， 一个人的品德不当行为， 只要不

给他人和社会带来伤害， 社会就没有对

其进行惩罚的正当性。

在大学生的品德教育问题上， 学校

可以从正面鼓励学生做道德高尚的人，

并对表现突出的学生实施奖励。 但是，

当学生未能实现学校的道德期待， 或者

说在学生有品行不当行为时， 是否一律

皆可予以纪律惩戒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

的。 学校是一个开放性的公共教育机

构， 其职能不是生产完美圣人， 学生属

于学校的教育对象， 但首先是一个普通

人，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不完美， 都有

局限性， 都会犯错误。 因此， 面对“学

生哪些品行不端行为应受教育惩戒” 的

问题， 学校应坚持“实质性伤害原则”，

将教育惩戒范围限定为“学生实施的伤

害他人和社会从而给学校声誉造成直接

损害的不当言行”， 由于这些言行侵犯

了他人， 导致了损害后果， 具备了道德

上的“可谴责性” 或“可惩罚性”， 因

而可以成为校纪惩戒的对象。

与此同时， 学校在实施教育惩戒时

还要考虑自己的“管辖权限” 问题， 抑

制住自己“无所不管” 的权力冲动。 具

体来说， 对于学生与教育教学活动无

关、 与“学生” 身份无关的品行不端行

为， 比如学生在家庭生活中的品行不

当、 在交友婚恋中的言行失态、 在经济

交往中的失信行为， 学校不应轻率启动

教育惩戒。 毕竟， 无论从职责和能力上

讲， 学校都不是万能的， 无法也不必对

每个学生的全部人生负责。

严重影响学生受教育权的

惩戒应坚持法律保留原则

在学校与学生的特殊法律关系中，

学校属于管理者， 行使着法律授予的管

理权， 可以对学生品行不端的违纪行为

给予相应的处分或处理， 包括警告、 记

过、 留校察看以及限制其参加各类评奖

评优等。 但是， 对于那些会严重影响学

生受教育权的教育惩戒， 比如取消学

籍、 退学和开除学籍， 其适用则务必严

肃谨慎， 要坚持法律保留或法律优先原

则。 法律保留是现代公法的基本原则之

一， 较早提出该概念的是 19 世纪德国

行政法学之父奥托·迈耶， 根据他的经

典定义， “法律保留是指在特定范围内

对行政自行作用的排除”， 就是在涉及

公民基本权利等重大法律问题上， 只能

由国家法律作出规定， 不能由行政机关

或者学校等社会组织自行决定。 简单来

说就是， “在重大问题上， 只有法律说

了算”。

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

本权利， 对于大学生而言， 这一权利既

有接受知识和获得技能的短期利益， 还

有通过获取学位获取工作岗位、 获得人

生成功和发展的长远利益。 学生这一宪

法上的基本权利， 必须受到包括学校在

内的全社会的尊重。 因而， 学校开除品

行不端学生， 会对其受教育权造成重大

影响， 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学校不能自作主张和层层加码， 不能在

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 以校纪校规名

义随意扩大开除处分的适用范围。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 对于学校作出

的警告、 记过之类不直接影响学生受教

育权的惩戒， 司法机关一般予以尊重，

但对于开除学籍等直接影响公民受教育

权的惩戒， 司法机关则会为学生提供救

济机会， 会根据国家法律对学校校纪校

规内容是否合法、 违纪处理过程是否符

合正当程序等问题进行严格审查， 一旦

发现学校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 就会判

决学校败诉。 在“甘露诉暨南大学” 案

中， 法院经审查后认为， 暨南大学校纪

校规的相关规定在国家法律之外扩大了

开除处分的适用， 从而否认了该规定的

合法性。 法院同时指出， 学校在对违纪

学生作出开除学籍等严重影响学生受教

育权的处分时， 应当坚持处分与教育相

结合原则， 做到育人为本、 罚当其责，

公平对待违纪学生。

教育惩戒应避免导致 “游

街示众式” 社会羞辱

学生的品行不端行为， 尤其是和两

性关系相关的各类品行不端事件， 在互

联网时代往往要比其他违法违纪事件更

能激发网民的兴趣， 更具刺激性、 娱乐

性和传播性， 从而也会成为一些信奉

“流量为王、 娱乐至上” 的不负责任、

缺乏职业伦理的媒体追捧的热点。 一旦

出现类似情况， 在各方的不谋而合之

下， 本来属于校园内部管理的普通事件

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冲上热搜， 成为全社

会关注的公共事件， 违纪学生在义愤填

膺的网络讨伐中成为了《西西里的美丽

传说》 中被游街示众的玛莲娜， 人人都

可以高高在上斥责其“没有廉耻”。 这

种社会性羞辱， 其伤害已经远远超过了

纪律处分本身， 会让学生身败名裂， 甚

至将其逼上绝路。

因此， 学校在对学生的品行不端行

为尤其是两性不当行为进行惩戒时， 应

当从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目的出发，

坚持教育和惩戒相结合， 适度保护学生

的隐私权， 将通报范围控制在适当范围

之内， 对学生的个人信息尤其是真实姓

名予以必要技术处理， 以避免不良媒体

恶意炒作， 导致学生“社会性死亡”。

在执法和司法实践中， 公安机关会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对违法者的相关记

录进行封存， 官方会在通报犯罪案情时

以“吴某某” “王某某” 对被告人进行

隐名处理， 难道作为教育者的学校却要

对自己违纪学生的各类信息都全网曝

光， 尤其是在当前戾气盛行的网络世

界？

半个多世纪前， 在英国， 围绕当时

针对风化问题该不该入罪的“沃尔芬登

报告”， 法律界开展了激烈论辩。 牛津

大学法学院哈特教授对于这一议题的观

点后来被汇总出版了《法律、 自由与道

德》 一书。 在这本书中， 哈特对法律界

“支持对不道德行为定罪” 的观点进行

了反驳， 他将这个问题定位为道德的证

成问题： “道德的法律强制是否得到了

道德证成？” 简单来说， 就是有没有道

德上站得住脚的理由来支持“应该用法

律强制实施社会上的主流道德” 这一观

点。 哈特反对这种观点， 认为其属于道

德民粹主义， 这种民粹主义认为， 多数

派有权决定所有人该如何生活， 可以用

法律手段强制实施某些道德主张， 并对

不道德者实施法律制裁。 在哈特看来，

道德民粹主义的主张是对民主的误解，

会严重危及个人自由。 哈特重申了密尔

在《论自由》 一书中提到的著名的“伤

害原则”： “只有意在阻止对他人的伤

害时， 以违背文明共同体中任何成员之

意志的方式运用权力才算是正当的。”

基于这一观点， 一个人的行为， 即使在

道德上存在瑕疵， 但只要没有给他人和

社会带来伤害， 社会可以表达批评与谴

责， 但无权对其施加惩罚和制裁。

哈特的上述理论， 对我们讨论“高

校如何以学校纪律对学生的不道德行为

进行惩戒” 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在依法

治国和尊重人权的时代， 高校管理必须

遵循法治理念和运用法治方式， 必须尊

重和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高校管理者

需要认识到， 惩戒不是目的， 而是手

段， 并非学生的任何道德不当行为， 学

校都有权对其实施惩戒， 而那些被惩戒

的违纪学生， 也应该被学校温柔体面地

对待。 唯有如此， 大学才能培养出自尊

自爱自强的人， 才能承担好自己立德树

人的社会责任。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法研究

中心主任、 教授）

□ 大学通过制定校纪校规对学生提出品德要求， 并对其品行不端予以惩戒，

在法理和伦理上均具有正当性。 但是， 基于法治和人权保障， 大学通过校

纪校规实施道德惩戒， 也有标准和边界， 不可突破法律的底线。

□ 学校应坚持“实质性伤害原则”， 将教育惩戒范围限定为“学生实施的伤害

他人和社会从而给学校声誉造成直接损害的不当言行”， 因为这些言行导致

了损害后果， 具备了道德上的“可谴责性” 或“可惩罚性”。

□ 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因而， 学校开除品行不端学生，

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学校不能自作主张和层层加码， 不能在没

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 以校纪校规名义随意扩大开除处分的适用范围。

□ 在依法治国和尊重人权的时代， 高校管理必须遵循法治理念和运用法治方

式， 必须尊重和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高校管理者需要认识到， 惩戒不是

目的， 而是手段， 并非学生的任何道德不当行为， 学校都有权对其实施惩

戒， 而那些被惩戒的违纪学生， 也应该被学校温柔体面地对待。


